
輔仁大學應用美術研究所 畢業資格審查會議注意事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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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碩士生進行碩士學位口試前，需獲本所審查委員會（約每年 5 月底）審查通過

畢業規定，方可進行學位考試申請。 

二、畢業資格審會查參加者應符合以下資格： 

（一） 畢業時須達 32 學分，含應美所必修課程修畢，及選修可承認設計學

群課程六學分。（設計學群：應美、景觀、織品、博館所）。 

（二） 以創作畢業者，必須參加聯合畢業展(展出日前 4 個月須填妥畢業展

申請表並經指導教授簽名核可，繳交至系辦後始可舉辦參加)且達成

以下三擇二之規定：（1）舉辦一次個展，個展規模必須為校內外開

放空間，且時間需於畢業展 4 個月之前(須填妥創作個展申請表並經

指導教授簽名核可通過，繳交至系辦後始可舉辦)，作品不得與畢業

展作品重複。（2）參加系所指定之國際性或全國性之設計相關競賽，

獲入選以上之成績。（3）發表國內外具審稿制之「研討會」或「學

術期刊」論文 1 篇。 
（三） 以論文寫作者，必須發表兩篇國內外具審稿制之「研討會」或「學

術期刊」論文，且其中一篇內容不得與畢業論文重複。 

（四） 以上各項畢業條件成果(個展成果、競賽成果、論文發表成果或畢展

成果)需填寫進【畢業成果報告】或，經由指導教授審查通過簽請所

長同意，並由系辦存查。表格將作為畢業資格舉證，未繳交者視同

不符合資格。 

（五） 畢業論文須完成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，相似低於 20%，系統開通相

關請洽輔大圖書館。 

二、會議前一週交【畢業資格審查表】、【畢業成果報告表】，表件須經指導教授審

定簽名後交至系辦。經所長核章後當天需連同【畢業資格審查評分表】呈列在

簡報內容給所有審查委員。 

三、畢業資格審查會議海報於一週前公告，應列出參與名單與流程。當天以簡報形

式發表，簡報須於會議之前給指導教授過目並列名指導教授，並請於事先將簡

報檔交給班代整理彙整，以利當天播放。 

四、會議當天開始後不再進進出出，所有同學需準時到並按流程順序開始。簡報內

容順序排序如下： 

1. 歷年成績一覽表：請確認碩士課程學分 32 學分已修足。 
2. 畢業條件證明資料：參展、競賽或論文發表，其中作品圖片、獎狀…等資料

可以原圖片或動態檔呈現。 
3. 學習時程表、畢業資格審查表及畢業成果報告表。 
4. 畢業論文發表摘要。 



畢業資格審應完成事項檢核： 

完成 事項 

□ 畢業資格審日期辦理先徵詢全系教師都可出席之日期，應於 5 月底前完成。 

□ 確認舉辦日後，須發出正式邀請卡及信件，邀請全系教師參與出席。 

□ 全系教師出席畢業資格審查會人數應達全系教師 2/3 以上。 

□ 
參與資格審應具備以下條件： 
1.達成畢業 32 學分(含資格審當學期學分) 

□ 2.創作畢業者：已參加聯合畢展—需有簽核完畢之畢展申請表 

 

□ 2-1 舉辦過個展(展出期在畢展前 4 個月且有已簽核完畢之個展申請表及

成果報告) 
□ 2-2 發表國內外具審稿制之研討會或學術期刊論文 1 篇 
□ 2-3 獲得國際或全國性設計競賽入選以上成績 

□ 
3.論文畢業者：發表 2 篇國內外具審稿制之研討會或學術期刊論文，其中 1
篇不得與畢業論文重複。 

□ 

資格審前一個禮拜需經指導教授簽核以下文件並送交所長簽名： 
1.畢業資格審查表：須完成畢業條件 
2.畢業成果報告表：畢業條件達成的佐證 
3.學習時程表：須經系辦核章確認完成各項進度 
4.畢業論文須完成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，相似度低於 20% 

□ 事先列出參與名單與流程，製作畢業資格審查會議海報，並於一週前公告。 
□ 簡報須於會議之前給指導教授過目並列名指導教授。 

□ 

每人需完成個人簡報，內容順序排序如下： 
  1.修過課程學分一覽表：請確認畢業學分 32 學分已修足。 
  2.畢業條件證明資料：參展、競賽或論文發表，其中作品圖片、獎狀…等

資料可以原圖片或動態檔呈現。 
  3.學習時程表、畢業資格審查表及畢業成果報告表。 
  4.畢業論文發表摘要。 

□ 
會議當天開始後不再進進出出，所有同學需準時到並按順序開始，並請於

事先將簡報檔交給班代整理彙整，以利當天播放。 

□ 

會議當天應準備： 
1.委員茶水 
2.畢業資格審查評分表 
 


